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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57）公告關於擬回購本公司H股的一般性授權為了穩定投資者的投資預期，維護廣大投資者利益，增強投資者對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投資信心，本公司結合自身財務狀況和經營狀況，計劃採用回購本公司部分H股（「H股」）的形式，通過增厚每股收益，傳達成長信心，維護本公司股價，切實提高本公司股東（「股東」）的投資回報。因此，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提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及董事會授權之人士全權處理與本次回購部分H股股份有關的一切事宜（「回購授權」），具體授權如下：1. 在下文第2及3段之規限下，批准董事會於有效期（定義見下文）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主管證券事務的政府或監管部門、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或任何其他政府或監管機關之所有適用法例、法規及規例及╱或規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權利回購已發行及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之H股；2. 授權董事會在有效期內不超過於該等決議案獲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時已發行H股股份總數10%的限額內回購，任何回購日的回購價格不能等於或高於之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的H股平均收市價105%。3. 回購授權的權限包括但不限於：(i) 決定回購H股的時間、數量、價格及回購期限；(ii) 開立境外股票賬戶並辦理相應外匯變更登記手續；(iii) 根據監管機構和本公司上市地的要求，履行相關的批准程序，並向相關監管部門備案（如需要）；及(iv) 辦理註銷回購的H股，以及簽署及辦理其他與上述回購股份相關的文件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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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有效期（「有效期」）將於下列日期中之較早日期屆滿：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當日；

(ii) 本公司股東於相關股東大會通過相關特別決議案後十二個月期間屆滿當日；或

(iii)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撤回或修訂相關特別決議案所在授權當日。

4. 授權董事會進行以下事宜：

(i)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規例，執行、進行、簽署及採取其認為與上文第1及2段所
述擬進行的H股回購有關並使其生效的合適、必要或適當的文件、行動、事情及
步驟；及

(ii) 對本公司《公司章程》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修訂，以減少本公司註冊資本，反映本
公司的新資本架構，並履行中國境內外法定的有關登記及備案手續。

本公司董事會擬在股東週年大會獲得批准及授權進行上述回購授權的基礎上，授權本
公司董事長以及董事長所授權之人士行使上述股東週年大會授權所授予的權利，具體
辦理上述回購授權及所有其他可由董事會授權的與本次回購H股有關的事務。

本建議須經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批准，並履行相關法律程序（如適用）後
方可進行。

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函及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22年3月14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趙令歡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趙嵩正先生、黎建強先生、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

*　僅供識別


